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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目的：輻射源受天然災害影響或破壞，以致輻射外洩或致人員遭受輻射曝露

之虞時，應主動通報主管機關，以利協助減少輻射災害情事。 

二、 適用對象：設有放射性物質、放射性物質生產設施或含放射性物質之廢水/

廢氣管線或收集槽體者（以下簡稱列管物質）之設施經營者。 

三、 適用時機（災害種類）：發生水患、土石流或地震最大震度 4 級以上之天然

災害後，設施經營者應於時限內，依規定通報方式向本會通報天然災害事故

規模。 

地震若於 30 分鐘內、同一區域並規模小於前次，則視為一次性天然災害。 

四、 天然災害通報規模，依不同程度分為下列三類： 

（一） A 類：列管物質遭受影響或破壞，且有輻射外洩之虞。 

（二） B 類：列管物質遭受影響或破壞，但未有輻射外洩疑慮。 

（三） C 類：列管物質未受影響。  

五、 設施經營者通報時限及方式如下： 

（一） 設施經營者應於天然災害結束後，應盡快巡視列管物質受影響程度，

是否有輻射外洩之慮，並於下列時限內完成通報。 

（1） 地震、土石流發生於： 

1. 6 至 18 時：天然災害結束後 4 小時內完成通報。 

2. 其他時間：翌日 12 點前完成通報。 

（2） 若發生水患並影響到含放射性物質之廢水管線或收集槽體時，請

知悉後，儘速按 B 類規模線上通報。 

（二） 通報方式，依第四點不同程度分為： 

（1） A 類：電話通報為主，線上通報為輔；電話號碼為 0800-088-

928。（請表明：向輻射防護處通報地震/土石流受影響情形） 

（2） B、C 類：線上通報，網址為 www.tinyurl.com/rp1999。 

六、 第五點通報內容應包含： 

（一） 設施經營者名稱。 

（二） 聯絡人姓名及電話。 



（三） 災害種類。 

（四） 受影響列管物質及其地點。 

（五） 通報規模等級。 

（六） 通報規模等級若為 A 類或 B 類，應有簡述現場情形、受影響程度及

輻防因應措施；另於通報後三工作日內，檢送書面報告（如附表二）。 

七、 適用本指引之設施經營者應設有 24 小時通報專責人員，建置緊急聯絡電話。

並將資料報本會備查；如有異動，亦同。 

 

附表一、應實施通報單位及其對應之天然災害種類 

項次 應通報之設施經營者： 

天然災害種類 

地震 
（當地最大震度 4 級） 

地震 
（當地最大震度 5 級

以上） 

土石流 

1 設有同位素治療病房 V V 

2 設有放射性物質生產設施者 V V 

3 輻射照射廠 V V 

4 
設有含放射性物質之廢水/廢氣管線

或收集槽體者註 
- V 

5 設有第一、二類密封放射性物質者 - V 

註：依原能會內部業務分工，本表項次 4 不含核電廠及蘭嶼貯存場。  



流程圖： 

	 	



附表二	 	

天然災害後續處理書面報告 
設施經
營者 

 

聯絡人
姓名 

 聯絡電話  

災害 
種類 

□地震（當地最大震度）    級 
□土石流 
□水患 

通報規模 
等級 

□A 類，有輻射外洩之虞 
□B 類，無輻射外洩疑慮 

受影響
物質與
範圍 

 

具體情
形描述 

 

後續處
理情形 

（A 類應包含輻射曝露之影響描述） 

承辦人 簽章 輻防人員/組織 簽章 單位主管 簽章 
   

註：本表亦可作為原能會電話通報紀錄表。 


